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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
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

西民发〔2020〕11 号

西城区民政局 西城区财政局

关于印发西城区社会救助家庭财产认定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、各街道办事处：

为贯彻落实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北京市社会救助实施

办法》，进一步完善我区社会救助体系，保障民生，加大对困难

群体的保障力度，根据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

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京政办发〔2018〕45 号）文件，结合

我区社会救助对象生活成本较高的实际，适度提高社会救助对象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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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财产认定标准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适用对象

西城户籍且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（含困补家庭）、低

收入家庭、特困供养人员。

二、内容及标准

将社会救助家庭拥有应急之用的货币财产总额，调整为家庭

拥有应急之用货币财产总额，2 人及 2 人以下家庭，人均不超上

年度本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 1.2 倍；3 人及 3 人以上家庭，人

均不超过上年度本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。

申请或已获得社会救助期间，出现家庭成员罹患重大疾病、

发生重大变故等突发情况，家庭财产发生异常变化的，各街道办

事处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具体处置办法。

三、资金保障

提高家庭财产认定标准后，增加的社会救助对象救助资金由

区财政负担。各街道做好相关资金部门预算编制工作，区财政局

做好预算审核和资金保障工作。

四、监督检查

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等部门对街道受理、审核、审批的社会

救助对象进行抽查，对有疑问、投诉举报等需要重点调查的，区

级救助管理主管部门协同街道进一步核查核实，切实做好监督管

理等相关工作。

五、其他

全区社会救助审批权限下放至街道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各

街道要完善相关监督管理制度并接受社会监督。对于救助个案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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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，街道民生保障办公室提交街道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领

导小组，经研究仍难以解决的提交区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

联席会解决。

六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（含困补家庭）、低收入家庭、特

困供养人员救助是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，事关困难群

众切身利益，各街道要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严格按照申请审批

程序规范操作，并做好备案工作，把为困难群众服务的好事办实、

办好。

（二）民政、财政部门要加强沟通，紧密配合，按照部门职

责共同抓好政策落实。民政部门要承担主要责任，加强协调配合，

做好救助对象身份认定、申请、审批和资金发放工作，确保符合

条件的人员及时纳入保障范围；财政部门要做好资金保障与预算

审核，加强财政监督工作，确保救助资金足额拨付、及时畅通。

本意见自 2020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意见由区民政局负责

解释。

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 北京市西城区财政局

2020 年 4 月 1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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